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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年度施政目標與重點 

目前臺中市客家人口數約43.9萬人，佔本市總人口比例約16.3%，

為確信客家基本法第一條內文「落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精神，傳承與

發揚客家語言、文化，繁榮客庄文化產業，推動客家事務，保障客家

族群集體權益，建立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之精神得以貫徹、落實，

並促使客家文化重新深耕，振興地方產業，本會藉由舉辦各種文化活

動，重新凝聚臺中市客家文化的傳承及特色，再現客家文化新風貌。 

為避免客家文化精神在文化系絡錯綜複雜之都會叢林中消失殆盡，

本會積極將客家傳統內涵、宗教與禮俗、古蹟建築、文物與現代生活

環境合而為一，且使其兼容並蓄，乃當前刻不容緩之情事!爰是，本會

將透過客家文化活動之舉辦與宣傳，推動客語教學課程，建構客語無

障礙環境等各項政策，使隱性的客家族群和廣大社會大眾有更多的機

會接觸。規劃興建深具客家文化特色的客家文化園區及客家老街，期

待成為國際客家交流中心及本市觀光新地標。 

 

壹、年度施政目標： 

一、業務面向策略績效目標 

(一) 整建四年四條街成為「移動的客家文化博物館」(策略績效目標一) 

本會為執行客家文化保存及文化產業發展等政策，積極推動整建傳統客庄

街區，以基礎建設面向與產業輔導面向之綜合計畫塑造傳統客庄街區形象

並結合客家傳統建築與文化，進行街區整體整合規劃，以跨域整合方式，

分別規劃包括本府各機關及區公所業務領域應興應革任務，共同營造客家

聚落老街區氛圍，連結周邊遊憩景點，提振遊客進入客庄深度旅遊競爭優

勢，行銷客家在地文創商品與農特產品，藉此促進產業發展。 

(二) 舉辦大甲溪觀光文化祭-推動「客家真靚」系列活動(策略績效目標二)  

有效結合政府與民間團體規劃舉辦「臺中市巧聖仙師文化祭活動」及「臺

中東勢鯉魚伯公文化祭」活動，將巧聖仙師廟的祭典「提升為全國性祭典」

活動，塑造東勢客庄為臺灣的工藝之都，以文化祭典活動帶動產業發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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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包括客家特色之文化創意產業、綠色休閒產業及其他地方產業)，以產

業扶植文化發揚概念，策劃客家文化觀光與客庄產業整合行銷，促進產業

的發展及觀光的提升。 

(三) 籌建臺中市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建造「客家故事館」(策略績效目標三)  

本市山城區更是全國大埔客語族系最集中的地區。鑑此，客家文化的保存、

傳承與發揚，是建設臺中市為「文化城市」不可或缺的一環，然本市雖有

為數眾多之客家人，其硬體建設仍較貧弱，無以凸顯及搭配文化軟體之進

行，因此，基於均衡本市地方發展，計畫在東勢區籌建「臺中市客家多功

能文化園區」，推動落實本府重要施政目標之--建造「客家故事館」，做為

客家文化、文物、食品、視覺、音樂、節慶等展現場域，帶動臺中地區的

客庄文化與地方經濟產業的發展，提升本市「文化力」，朝向建設臺中市

為「文化．經濟．國際城」的發展目標邁進。 

(四) 擴大辦理客家文化系列活動(策略績效目標四)  

擴大辦理客家文化系列活動，於本市海線及市區舉辦客家慶典活動，促進

客家族群與非客家族群交流，如舉辦臺中市都會區客家藝文系列活動，規

劃於臺中市都會區(暫定南屯區、大里區、西區、北區)舉辦 4場客家藝文

系列活動，除邀請本市客家特色藝文團隊表演，另以客家美食、客家特色

商品或農特產品市集，帶動客庄傳統產業蓬勃發展；另外規劃舉辦臺中市

山海屯市校園客家流行音樂巡演活動，由客語流行音樂創作歌手或樂團，

於本市 5區 10 所各級學校校園進行 10 場巡迴演唱，藉由客家樂團於校園

巡演之形式，將客家歌謠流行元素與傳統結合，傳遞予年輕族群。 

(五) 推動客語示範幼兒園，營造生活化之客語學習環境(策略績效目標五)  

賡續於新社幼兒園辦理推動母語扎根教學，期在幼兒園中營造一個自然使

用客語溝通及教學的環境，將語言與教學內容做結合，讓幼兒自然而然，

潛移默化地獲得客語的溝通能力，創造客語的使用機會及情境，提高客語

的使用頻率，達成客語保存的最終目的。 

(六) 客家文化傳承，開辦客語教學課程，補助客家社團辦理各式活動(策略績

效目標六)  

為客家語言文化能永續傳承及落實客語薪傳師制度，俾利提升客家語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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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傳習之效能，推動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增加對客家認同與客語使用，

並鼓勵市民踴躍取得客語能力認證；補助本市立案之民間客家、社會、學

術、文化及文藝團體，配合辦理各式客家語言學術文化傳承推廣活動，以

達到弘揚客家文化，推廣客家語言、學術、藝文及民俗活動之目的。 

(七) 致力客家文物資產保存，建構國際客家文化交流村(策略績效目標七) 

致力館舍設施活化及整合地方資源的參與，結合在地休閒景觀、節慶活動、

文化保存及觀光導覽等功能，倚重純樸熱情的志工，展現大埔客家庄風采，

營造更優質客家文化生活環境，並推展客家特色文化加值產業促使文化館

舍持續成為推動及深耕在地客庄文化的基礎，建設山城為世界客家文化交

流及推廣中心的平臺。 

(八) 推動公共場域客語環境(策略績效目標八) 

1、 營造客語無障礙環境 

設置臨櫃服務人員客語服務檯於本市臺灣大道及陽明市政大樓聯合服

務中心及石岡土牛客家文化館，並推動本市轄內第一線服務機關、學校

等各類公共場域提供電梯、電話客語播音服務，促使客語在公共領域發

聲，營造友善又便利之客語無障礙環境。 

2、 設置客語發言人、開設客語諮商專線 

依據「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客語發言人制度及新聞聯繫工作暨開

設客語諮商專線實施計畫」持續辦理，加強機關政令宣導與溝通，落實

客語發言機制，開拓客語服務層面，促進客家鄉親溝通無礙，以提昇客

語服務品質。於公開場合或對外發布訊息時，因地因時制宜將客家話融

入為民服務與活動中，發言人及主持人以客語發聲作政令宣導及有獎徵

答，作為政府政策傳達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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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衡量指標 

一、業務面向 

策略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衡量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量標準 

105 年 

年度目標值

一 

整建四年四條街成

為「移動的客家文化

博物館」(10%)  

一 
規劃工程進度

(10%) 
1 

規劃

工程

進度

規劃工程進度＊100％ 30% 

二 

舉辦大甲溪觀光文

化祭-推動「客家真

靚」系列活動(5%)  

二 

舉辦客家文化

系列活動場次

(5%) 

1 

統計

數據 參與人次 26,000 

三 

籌建臺中客家文化

園區--建造「客家故

事館」(10%) 
三 

工程發包(10%)

1 

工程

發包

採購

進度

採購決標公告 20 

四 
擴大辦理客家文化

系列活動(15%) 

一 

舉辦客家文化

系列活動場次

(5%) 

1 
統計

數據
每年舉辦的活動場次 11 

二 
舉辦臺中客家

日活動(5%) 
1 

統計

數據
每年參與活動人次 16,000 

三 

於海線及市區

舉辦具有特色

的客家文化慶

典活動(5%) 

1 
統計

數據
每年舉辦的活動場次 2 

五 

推動客語示範幼兒

園，營造生活化客語

學習環境(5%) 

一 

於公立幼兒園

推動母語教學

(5%) 

1 
統計

數據

每年辦理客語示範幼兒

園班級數 
4 

六 

客家文化傳承，開辦

客語教學課程，補助

客家社團辦理各式

活動(10%) 

一 
有效建立薪傳

制度(5%) 
1 

統計

數據
每年客家文化傳承場次 52 

二 

辦理客家文化

扎根及客語教

學課程(5%) 

1 
統計

數據
通過客語檢定人數 110 

七 

致力客家文物資產

保存，建構國際客家

文化交流村(10%) 

一 
提升館舍參訪

率(10%) 
1 

統計

數據
每年參訪人次提升 5% 9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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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衡量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量標準 

105 年 

年度目標值

八 
推動公共場域客語

環境 (5%) 

一 

營造客語無障

礙環境，裝設客

語無障礙播音

(3%) 

1 
統計

數據

每年配合裝設客語無障

礙播音家數 
2 

二 

設置客語發言

人、開設客語諮

商專線(2%) 

2 
統計

數據

每年利用媒體宣導各項

重大活動次數 
2 

 

第二部分：年度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請勿超過七項） 
實施內容 

一、整建四年四

條 街 成 為

「移動的客

家文化博物

館」 

1、 整建四年四條街 本會為執行客家文化保存及文化產業發展等政

策，積極推動整建傳統客庄街區，以塑造傳統

客庄街區形象並結合客家傳統建築與文化，進

行東勢街區整體整合規劃，以跨域整合方式，

分別規劃包括本府各機關及區公所業務領域應

興應革任務，共同營造客家聚落老街區氛圍，

連結周邊遊憩景點，提振遊客進入客庄深度旅

遊競爭優勢，行銷客家在地文創商品與農特產

品，藉此促進產業發展，呈現臺中市跨領域之

「客家街區改造示範基地」構想。 

2、 「客家行動博物

館」-2016 尋訪客庄

1、 辦理日期為暑假 7、8月之每週六 

2、 特別邀請深耕在地東勢客家文化之導遊帶

隊詳細深入地介紹東勢在地客家文化、參

觀當季觀光果園及體驗採果樂，客庄美食

DIY 及參訪客庄聚落，以輕鬆及活潑的方

式，暢遊客庄山城，並留下深刻印象。為

考量本行程點與點之間的交通安全及確保

團員團進團出，特別安排遊覽車作為載

具，中午則安排享用客家風味餐點。 

3、 本活動採網路報名並酌收報名費。 

3、 「客家行動博物

館」-2016 臺中市客

家古蹟古宅文化巡

禮 

1、 辦理日期為暑假 7、8月之每週六 

2、 特別聘請文史工作學者與專家帶領參與

者，詳細且深入地介紹與導覽本市客家古

宅建築之歷史文化與建築格局，以知性、

輕鬆、活潑且生動之方式，引領吾人暢遊

各個文化特色與生活背景之客家古蹟古

宅，深入其境，流連其中。為確保本次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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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請勿超過七項） 
實施內容 

程導覽各點間交通順暢及團員進出安全，

亦安排交通載具作為運輸設施，並提供中

午餐點，減少導覽過程奔波之勞，以達活

動便利且經濟之效。 

3、 本活動採網路報名並酌收報名費。 

4、 開發文化觀光路線

引進陸客 

1、 調查規劃客家重點發展區客家文化觀光路

線。 

2、 邀集觀光旅遊業界與在地產業界共同考察

座談，鼓勵跨業整合，提振客庄觀光休閒

產業。 

3、 推動海峽兩岸客家文化交流，並逐步朝兩

岸客庄觀光交流發展。 

二、舉辦大甲溪

觀光文化祭

-推動「客家

真靚」系列

活動 

舉辦客家文化系列活動

場次 

1、 臺中東勢新丁粄節 

2、 臺中東勢鯉魚伯公

文化祭 

3、 臺中市第一屆巧聖

仙師文化祭 

 

1、 臺中東勢新丁粄節 

(1) 活動日期為每年元宵節  

(2) 120 斤超級新丁粄展示 

(3) 千人迎新丁遶街嘉年華 

(4) 客家特色加值產業展售 

(5) 傳統新丁粄鬪粄比賽 

(6) 創意美學新丁粄展示 

(7) 客家優秀團隊表演 

2、 舉辦「客家真靚系列活動--臺中東勢鯉魚

伯公文化祭」 

(1) 於中秋節辦理「臺中東勢鯉魚伯公文化

祭」，以「鯉躍龍門，祈福帶絭」為主軸。

(2) 由市長授鯉魚旗給里(鯉)長懸掛於各里辦

公處，象徵各里長為「伯公」的化身服務

護佑里民。 

(3) 發給活動期間每位到鯉魚伯公廟祈福帶絭

之民眾一付鯉魚旗，簽名並寫下願望後懸

掛於廟庭龍門，隨風飄揚，象徵「鯉躍龍

門」，願望得展。 

(1) 於農曆 5 月 7 日巧聖仙師聖誕千秋日辦理

「臺中市第一屆巧聖仙師文化祭」，活動目

的為強調文化創意產業，把宗教、文化、

產業及觀光結合。 

(2) 籌組「專家顧問委員會」  

(3) 舉辦系列活動  

三、籌建臺中客

家文化園區

--建造「客

家故事館」 

籌建臺中客家多功能文

化園區--建造「客家故

事館」 

本會以「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管理之

國有土地 29 筆及其地上建物為規劃主體，閒置

空間再利用為原則，以原東勢高工遺留舊有閒

置建物改建利用。 

1、 園區空間機能規劃分區包含：  

(1) 客家故事館、 



28-7 
 

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請勿超過七項） 
實施內容 

(2) 客家主題文化展館、 

(3) 室內表演場、 

(4) 客家產業展售館、 

(5) 小型餐飲區、停車服務、空間造景等。 

2、 布展主軸 

園區設置於東勢匠寮文化城，布展內容主軸建

構以「魯班巧聖」為引，包括： 

(1) 傳統建築的屋身結構樣品模型展示區。 

(2) 海峽兩岸各式特殊客家傳統建築模型展示

區。 

(3) 客家傳統建築地理風水景觀模型展示區。 

(4) 客家農耕及居家生活器具展示區。 

四、擴大辦理客

家文化系列

活動 

1、 促進客家族群與非

客家族群交流 

 

擴大辦理客家文化系列活動，於本市海線及市

區舉辦客家慶典活動，促進客家族群與非客家

族群交流，如舉辦臺中市都會區客家藝文系列

活動，規劃於臺中市都會區(暫定南屯區、大里

區、西區、北區)舉辦 4場客家藝文系列活動，

除邀請本市客家特色藝文團隊表演，另以客家

美食、客家特色商品或農特產品市集，帶動客

庄傳統產業蓬勃發展。 

2、 舉辦臺中市山海屯

市校園客家流行音

樂巡演活動 

規劃舉辦臺中市山海屯市校園客家流行音樂巡

演活動，由客語流行音樂創作歌手或樂團，於

本市 5 區 10 所各級學校校園進行 10 場巡迴演

唱，藉由客家樂團於校園巡演之形式，將客家

歌謠流行元素與傳統結合，傳遞予年輕族群。 

五、推動客語示

範幼兒園，

營造生活化

之客語學習

環境 

成立客語示範幼兒園 在公立幼兒園戮力推動母語扎根教學，提升客

語的受教環境，成立「客語輔導團」巡迴輔導，

提供必要的建議及督導，並於暑期安排教師客

語研習活動，鼓勵幼教老師參加客語認證，取

得薪傳資格，於幼兒園營造生活化的客語學習

環境。 

六、客家文化傳

承，開辦客

語 教 學 課

程，補助客

家社團辦理

各式活動 

1、 辦理客語薪傳師傳

習計畫及客語教學

課程 

為落實客語扎根工作，開辦學校及民間客語教

學課程，辦理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鼓勵市民

踴躍取得客語能力認證，營造全民共下學習客

語、認識客家的環境，俾落實客家基本法第 10

條：「政府應提供獎勵措施，並結合各級學校、

家庭與社區推動客語，發展客語生活化之學習

環境」之宗旨。 

2、 補助客家社團辦理

各式文化活動 

補助客家社團辦理客家語言、文化傳承活動，

透過客家社團群聚力量及向心力，提升客家語

言文化傳習之效能。 

七、致力客家文 推動客家館舍設施活化 辦理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及石岡土牛客家文化館

館舍管理，推動客家館舍設施活化及產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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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請勿超過七項） 
實施內容 

物 資 產 保

存，建構國

際客家文化

交流村 

 

展，結合節慶活動、文化保存、地方產業及觀

光導覽等功能，營造更優質客家文化生活環

境，促使文化館舍持續成為推動及深耕在地客

庄文化的平臺，建設山城為世界客家文化交流

及推廣中心。 

八、營造客語無

障礙環境 

1、 推動客語無障礙環

境 

推動本市轄內公私立醫院、公民營金融機構、

機關學校、客運公司及各類公共場域等提供客

語播音服務，促使客語在公共領域發聲，營造

友善又便利之客語無障礙環境。 

2、 設置客語發言人、

開設客語諮商專

線，每年利用媒體

宣導各項重大活動 

為加強與新聞媒體間的聯繫溝通，促進政府與

民眾的雙向交流，有效運用多元傳播工具，落

實新聞透明化，充分提供民眾各項政府資訊，

透過設立客語發言制度及客語諮商服務，以致

力推動公共場域客語環境，增廣客家族群知的

權利，發揚客家文化，提昇客家能見度，同時

作為客語傳譯的溝通橋樑，縮短人際間的距

離，進而促成民眾普遍對客家文化與政策的認

識。 

 

第三部分：上(104)年度實施狀況及成果概述 

104 年 1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止 

策略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原定目標值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建四年四條街成

為「移動的客家文

化博物館」(10%) 

規劃工程進

度(10%) 

20％ 

 

本計畫案業已依「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生

活環境營造補助計畫」提案向中央客委會

申請補助並獲核定 195 萬元補助在案。完

成議會通過 104 年度追加 400 萬元預算法

制案。至 6月底目標值達成 10%。 

二、舉辦大甲溪觀光

文化祭-推動「客

家真靚」系列活動

(5%) 

舉辦客家文

化系列活動

場次(5%) 

25,000 人 

 

1、 辦理東勢新丁粄節： 

104 年 2 月辦理完竣，旨在保存傳承東

勢流傳百年的新丁粄節民俗節慶活

動，參與民眾人數達 6萬人。 

(1) 系列活動之千人迎新丁遶街嘉年華計

1,653 人參與表演。 

(2) 系列活動之客家特色加值產業展售會

計 256 攤位。 

2、 研擬規劃 105 年魯班巧聖仙師文化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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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原定目標值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活動計畫。 

3、 研擬規劃「臺中東勢鯉魚伯公文化祭」

活動計畫並向中央客委會提案申請補

助，獲核定 10 萬元補助在案；依計畫

於 104年 9月 27日中秋節在東勢區鯉

魚伯公廟及鯉魚伯公公園舉辦。 

4、 104 年原定目標值為參與人次為

25,000，目前辦理辦理東勢新丁粄節

係屬舉辦大甲溪觀光文化祭-推動「客

家真靚」系列活動之一，人數為 6 萬

人，超過原定目標 3萬 5千人。 

三、籌建臺中客家多

功能文化園區--

建造「客家故事

館」(10%) 

規劃工程進

度 (10%) 

10% 

 

1、 辦理委託規劃前置行政作業；刻正進

行本案政策再評估檢討，俟政策確定

後據以執行。 

2、 府本部政策評估中，尚未達成任何規

劃工程進度。 

四、擴大辦理客家文

化系列活動(15%) 

舉辦客家文

化系列活動

場次(5%) 

10 

 

1、104 年 3 月 10 日在豐原區萬選居舉辦

「臺中市 104 年全國客家日」主場活

動；活動內容有天穿祭天祈福儀式、客

家粄 DIY 教學、客家美食饗宴、老照片

展示等，吸引約 1,800 人次參與活動。

2、1 月開辦客家醃醬研習活動，以當季食

材透過專家講師指導賦予新的文化價

值，同時透過美食文化研習與傳承，讓

更多非客家族群鄉親體驗在地客庄生

活，本次研習班共3班招收120位學員。

3、5 月 9 日舉辦 9 周年館慶，策劃一系列

藝文表演活動，節目安排客藝美傳、土

牛學堂有獎徵答、客味廚房及趣味市集

等，吸引約 1,000 人次之觀光人潮。 

4、6 月至 9 月間陸續開辦民俗技藝研習之

客家花布縫紉班、客家植物染班及竹編

班，採初、進階分級學習，除能讓民眾

親身體驗臺中客庄多元的藝文底蘊，也

冀望藉此培育在地客家傳統技藝種

子，讓在地工藝文化得以扎根、傳承與

創新，進而帶動周邊文創與特色產業的

開發與進駐，本次研習班共 6 班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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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原定目標值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131 位學員。 

5、104 年度小學客家講古比賽活動，於 5

月 13 日東區進德國小（非客家重點發

展區場次）與 5 月 20 日東勢區東勢國

小(客家重點發展區場次）舉行，2場次

報名人數達 362 人。 

6、目前已辦理幾 7 場次活動,達成率為

70%。 

舉辦臺中客

家 日 活 動

(5%) 

15,000 

 

1、 於 104年 3月 7日至 10日分別在豐原

區(萬選居)、石岡區(情人木橋廣

場)、東勢區(公所大禮堂)、新社區(公

所廣場)、和平區(公所廣場)、南區(南

區南門里活動中心)、外埔區(三崁福

興宮前廣場)、北屯區(舊社公園活動

中心)辦理「全國客家日」活動；另於

本市 57 所學校辦理「客家週」文教活

動。 

2、 全市 29 區皆有慶祝活動，參與人次高

達 17,600 人，為去年 2倍之多，客家

日活動今年於本市遍地開花。 

於海線及市

區舉辦具有

特色的客家

文化慶典活

動(5%) 

1 

 

1、本會專案扶植本市部分非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之客家社團(如外埔區、南區

及北屯區)辦理客家日活動。 

2、辦理「臺中市 2015 年客家戲曲藝術季」

活動： 

(1)本會向中央客家委員會爭取經費補

助，獲核定補助 50 萬元，訂於 9月

在海線(大甲區鎮瀾宮)及市區(東

區樂成宮)辦理「臺中市 2015 年客

家戲曲藝術季」活動。 

(2)本案另規劃於清水區、豐原區及大

里區辦理客家戲曲藝術巡迴展演活

動，於追加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陸

續辦理。 

3、於海線及市區舉辦客家活動 2 場,達成

率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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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原定目標值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五、推動客語示範幼

兒園，營造生活化

客語學習環(10%) 

於公立幼兒

園推動母語

教學(5%) 

3 

 

1、依市長政見成立客語示範幼兒園，規劃

104 年由臺中市立東勢幼兒園、臺中市

立石岡幼兒園推動客家母語教學，所需

經費 108 萬元(經常門 68 萬，資本門 40

萬元)業納入104年度第一次追加預算。

2、客語沉浸教學與相關單位密切聯繫研

商後制定臺中市客語示範幼兒園實施

計畫，6 月 11 日及 18 日辦理東勢幼兒

園、石岡幼兒園家長說明會，師資培訓

部分於 6月 24 日上網招標，7月規劃進

行環境營造及視聽設備購置等，預計今

年8月於上開兩園所辦理客語示範幼兒

園揭牌。 

3、客語示範幼兒規劃於 104 學年度開辦，

8月將開設 6班，屆時達成率 200%。 

六、客語薪傳，開辦客

語教學課程，補助

客家社團辦理各

式活動(10%) 

有效建立薪

傳制度(5%) 

51 1、補助客語薪傳師辦理客語傳習計畫，上

半年補助開辦 21 班，學生人數為 390

人。 

2、上半年補助民間團體辦理推展客家學

術文化活動共 48 案，核定補助金額

1,498,150 元。 

3、104 年第一次追加預算編列補助客語傳

習班經費 80 萬元及補助民間團體辦理

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經費 100 萬元，俟

追加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陸續核定各

式活動及傳習班。 

4、已辦理客家文化傳承場次 69 場，上半

年達成率已超過 100%。 

辦理客家文

化扎根及客

語教學課程

(5%) 

100 1、104 年 4 月 25 日至 104 年 6 月 14 日假

石岡區石岡圖書館及北區孔廟研習教

室，辦理「104 年客語初級班」大埔腔、

四縣腔及海陸腔 3班客語課程，報名人

數計 72 人。 

2、104 年 6 月 27 日至 8 月 15 日假石岡區

石岡國小及北區孔廟研習教室，辦理

「104 年客語中級暨中高級班」大埔

腔、四縣腔及海陸腔 3班開班，報名人

數共計 73 人。 

3、104 年客語初級認證於 9 月考試、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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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原定目標值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及中高級客語認證於 11 月辦理，目前

尚在受理報名中。 

4、客語研習課程已依計畫期程開設，惟檢

定考試尚未辦理，預計下半年能達成目

標值。 

七、致力客家文物資

產保存，建構國際

客家文化交流村

(10%) 

提升館舍參

訪率(10%) 

90,000 1、上半年度館舍參訪人數為 44,597 人

次，已近年度目標值 50%。 

2、下半年策畫辦理土牛文化館導覽小尖

兵夏令營、館舍藝文活動-麵包果節、

四梯次客家文化體驗、館舍藝文展覽活

動、客家戲曲欣賞及研習活動成果展等

一系列活動，將可大幅提升參訪人次，

預期可達成本年度參訪人次目標值。 

八、推動公共場域客

語環境(5%) 

營造客語無

障礙環境，

裝設客語無

障 礙 播 音

(3%) 

2 1、臺灣大道及陽明市政大樓聯合服務處

設置客語臨櫃服務，自 104 年 1 月 1 日

起開始執行，提供客家鄉親客語諮詢、

解說及協助業務辦理等工作。 

2、為提升為民服務，並規劃下半年再於石

岡區土牛客家文化館新增「客語服務

檯」，促使客語在公共領域發聲，營造

友善又便利之客語無障礙環境。 

3、104 年配合裝設客語無障礙播音家數為

2 家，預計於 9 月完成裝設，預計下半

年能達成目標值。 

設置客語發

言人、開設

客語諮商專

線，每年利

用媒體宣導

各項重大活

動(2%) 

 

2 1、本會上半年依據「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

委員會客語發言人制度及新聞聯繫工

作暨開設客語諮商專線實施計畫」持續

辦理。 

2、本會辦理各式活動期間，接獲民眾詢問

電話，若民眾以客語詢問，本會亦使用

客語與民眾溝通，並於活動中，由本會

主任委員、主任秘書、專門委員等擔任

本會客語發言人，使用客語主持、致詞

或受訪，以致力推動公共場域客語環

境，使客語發言制度及客語諮商服務能

具體落實。 

3、本會於 104 年 5 月 12 日由本會主任委

員、主任秘書、及業務單位組長，共同

至每日廣播錄製「街頭巷尾 543-文化大

觀園」，該節目以介紹多元文化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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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原定目標值 績效衡量暨達成情形分析 

軸，本會透過節目宣傳，使用多元傳播

工具，將客家傳統文化及活動訊息傳達

給民眾。 

4、建立本會粉絲專頁(Facebook)，預告本

會辦理之各式活動，並於活動結束後上

傳活動照片，讓民眾能透過多元管道瞭

解政府資訊。 

5、上半年度已利用廣播媒體宣導本會重

大活動，原訂目標值已達成 50%，待下

半年持續辦理。 

 


